
 

 

程序基礎理論的考題，在早些年的試題上並不常出現，但是近5年

卻成為考試上多次命題的焦點，分別於95年、97年、99年各出現了一

題，占15年共30題左右考題的10%，算是很高的比例。而此編的考題必

須花點時間記住相關的程序基礎理論，畢竟若涉及本編相關考題的時

候，多半以申論題的方式出題，若無法記憶相關原理原則之內涵與法條

貫徹，考試的時候可能一個字都寫不出來。 

 

一、民事訴訟之目的論 
通說採取多元說，兼採私權保障、法制序維持、紛爭解決等目的。 
有力見解則採取法尋求說，兼顧實體上與程序上利益，協助當事人

尋求平衡點上的「法」。 

二、民事訴訟憲法層次的原理原則，有下列幾項 

聽審請求權 

當事人為程序上主體之地位，於法院為判決前，有權利要求法院聽

審，具體內涵包括受程序通知；主張事實、提出證據、陳述意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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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利；法官心證形成前有適當表明見解之義務等具體內涵。 

公正程序請求權 

訴訟制度是為人民而存在，故無論立法者或執法者，均應考慮保護

當事人之利益。惟此正面定義有內涵仍不明確，多從反面認定何種情況

不符合公正程序，例如：法官抗告救濟期間教示錯誤，誤將10日載為20
日，則應以20日為準。 

法定法官請求權 

當事人作為程序主體，有受法律所定法官審理案件之權利，不得剝

奪。第665條，強調法定法官之憲法要求，必須事前訂定抽象分案規

則，以確保司法獨立。 

訴訟地位平等權 

在雙方當事人間提供均等的程序參與權，並同時強調法院的公正與

公益性。 

適時審判請求權 

人民得請求國家提供有效率的司法制度，包含效率的審判法院與救

濟制度等層面。 

三、民事訴訟法層次的原理原則，有下列幾項 

處分權主義 

程序的開始，審判的範圍，程序的終結由當事人決定。 

辯論主義 

訴訟審理所需的事實與證據，由當事人自行主張與提出。 

言詞審理主義 

訴訟過程與訴訟行為，以言詞方式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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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審理主義 

與言詞審理主義互補，必須參與言詞審理過程之法官，始得參與判

決。 

公開審理主義 

法院關於訴訟的審理需對於一般國民及大眾公開，法庭公開乃為貫

徹憲法上公正程序請求權。 

適時提出主義 

當事人關於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，應依訴訟進行之程度，於適當時

期提出之。 

集中審理主義 

法院進行案件審理時，應將審理集中化，減少開庭次數。 

自由心證主義 

證據價值不由法律加以限制，交由法官依照經驗法則及論理法則加

以裁量。 

 

有關訴訟法理的考題，多半以申論題方式單刀直入考法理定義以及

法條貫徹，記憶的功夫很重要，解題順序上，先確定所測驗的法理層

次，再找出相輔相成的訴訟法理一併補充，交互呼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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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┌民事訴訟之目的－兼採多元目的 
 │                  ┌§221 
 ∣                  ∣ 
 ∣                  ├§250、§251、§252 
 ∣          ┌ 聽審請求權 ┤ 
 ∣          ∣       ├§242 
 ∣          ∣       ∣ 
 ∣          ∣       └§199、§199之1、§297 
 ∣          ∣ 
 ∣          ├ 公正程序請求權 －大法官釋字482號 
 ∣     ┌憲法層次┤ 
 ∣     ∣    ├法定法官請求權－釋字665號 
 ∣     ∣    ∣ 
 ∣     ∣    ├訴訟地位平等權－憲法§7、民事訴訟法§107以下 
 ∣     ∣    ∣ 
 ∣     ∣    ∣        訴訟救助 
 ∣     ∣    ∣ 
 ∣     ∣    ∣         ┌§196、§276、§447 
 ∣     ∣    └ 適時審判請求權 ┤ 
 ∣     ∣              └依案件複雜度，區分通常、 
 ∣     ∣               
 ∣     ∣               簡易、小額程序 
 ∣     ∣ 
 ∣     ∣          ┌第一命題－不告不理 
 └民事訴訟之┤          ∣ 
       ∣    ┌處分權主義┼第二命題－§388、§455、§475、 
  原理原則 ∣    ∣     ∣ 
       ∣    ∣     ∣     §503 
       ∣    ∣     ∣ 
       ∣    ∣     └第三命題－§262、§459、§389 
       ∣    ∣ 
       ∣    ∣    ┌第一命題－非當事人主張事實，不得採 
       ∣    ∣    │ 
       ∣    ∣    │     為判決基礎 
       ∣    ∣    ∣ 
       ∣    ├辯論主義┼第二命題－當事人自認不爭執的事件， 
       ∣    ∣    ∣ 
       ∣    ∣    ∣     應逕採為判決基礎：§279 
       ∣    ∣    ∣ 
       ∣    ∣    └第三命題－非當事人提出之證據，法院 
       ∣    ∣     
       ∣    ∣          不得職權調查 
       ∣    ∣           
       └民事訴訟┤ 
            ├ 言詞審理主義 －§221Ⅰ、§469 
        法層次 ∣ 
            ├ 直接審理主義 －§221Ⅱ、§211、§469、 
            │ 
            │         §474 
            │ 
            ├ 公開審理主義 －§212 
            ∣ 
            ├ 適時提出主義 －§196、§276、§447 
            ∣ 
            ├ 集中審理主義 －§265～§269、§270～§276 
            ∣ 
            └自由心證主義－§222 

＊虛線：訴訟法層次貫徹憲法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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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訴之聲明 ┐ 
       ∣ 
       ├處分權主義之範疇 
       ∣ 
  訴訟標的 ┘ 
 
 
 
       ┐事實涵構法律之過程，乃法官知法不受當事人見解拘束，但有 
   法律  ├ 
       ┘表明法律見解之義務 
   事實  ┐ 
       ∣ 
       ├調查證據認定事實乃辯論主義之範疇 
       ∣ 
   證據  ┘ 
 

＊圖表引自，黃國昌，民事訴訟法教室Ⅰ，頁45，2009年4月。 

 

選擇題  

下列關於民事訴訟法之性質的敘述，何者錯誤？ 民事訴訟法為公

法 民事訴訟法為私法 民事訴訟法為程序法 民事訴訟法之

規定多為強行法 （98年司法五等） 
依民事訴訟法第221條第2項規定：「法官非參與為判決基礎之辯論

者，不得參與判決。」此條文是何種立法主義的體現？ 處分權主

義 言詞辯論主義 直接審理主義 自由心證主義 
 （101年司法五等） 

民事訴訟法第388條規定：「除別有規定外，法院不得就當事人未聲

明之事項為判決」，此為何種主義或原則？ 處分權主義 法院

干涉主義 當事人對立原則 公正程序原則 （101年司法五等） 
下列關於民事訴訟法之處分權主義的敘述，何者錯誤？ 原告得決

定是否將其私權之紛爭，請求法院裁判 原告得決定其請求法院裁

判之範圍 處分權主義係基於私法自治原則 整部民事訴訟法均

貫徹處分權主義原則 （98年司法五等） 
民事訴訟法第388條規定：「除別有規定外，法院不得就當事人未聲


